


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实施细则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房金委〔2025〕2号）要求，为确保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现制定实施细则如下：
一、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
（一）延长贷款到期年限
1.男职工不超过68周岁；
2.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不超过63周岁；
3.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不超过60周岁；
4.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优化贷款期限计算方式
按参与贷款额度计算的缴存职工中期限较长的一方计算。
二、适当上浮多孩家庭可贷款额
对购买首套及第二套自住住房的二孩及以上家庭（至少其中一孩未满18周岁），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贷款额度最高上浮20%，但不得高于现行最高贷款额度。
首套及第二套的认定
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家庭购买我市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经查询，没有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的即为购买首套住房，仅有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的为购买第二套住房。
三、优化办理委托按月划转时限
我市缴存职工购买我市新建商品住房，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放款后即可申请办理委托按月划转业务。
（一）办理条件
1.在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
2.购买我市新建商品住房；
3.住房公积金贷款已放款。
（二）办理时限
放款后即可申请办理，无需等待办妥正式抵押手续。
上述第一至第三项政策自2025年4月1日起执行。
四、阶段性放宽住房还贷可提取额度
[bookmark: OLE_LINK5]存在尚未结清的住房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性住房贷款和组合贷款，下同），还贷可提取额度按已还本息总额减去累计已还贷提取总额计算。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存在尚未结清的住房贷款的缴存职工。
（二）提取额度计算
[bookmark: _GoBack]1.计算公式：还贷可提取额度=已还本息总额－累计已还贷提取总额。
2.数据来源：市公积金中心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自动获取还贷数据及提取数据。
3.特殊情形处理：无法自动获取数据的，职工需提供住房贷款已还本息总额凭证等有效材料，经审核确认后办理。
（三）申请材料
1.借款合同（首次提取时提供）；
2.已还本息总额凭证（无法自动获取数据时提供）；
3.身份证；
4.银行卡。
五、阶段性实行家庭互助住房还贷提取
存在尚未结清的住房贷款的，可申请添加父母、子女（在我市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为互助还款人，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互助偿还住房贷款本息。
（一）申请添加互助还款人的条件
1.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的父母、子女；
2.在我市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3.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二）申请材料
1.借款合同（首次提取时提供）；
2.已还本息总额凭证（无法自动获取数据时提供）；
3.父母、子女关系证明材料（户口簿、独生子女证、出生医学证明等，添加为互助还款人时提供）；
4.身份证；
5.银行卡。
（三）提取额度计算
互助还款人与借款人提取总额之和不超过已还本息总额减去累计已还贷提取总额。
（四）退出机制
若互助还款人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需先解除互助还款人关系。
上述第四和第五项政策自2025年4月15日起执行，当我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高于85%时停止执行，住房还贷提取恢复执行原政策。
六、政策咨询部门和联系方式
营   业   部     0559-2355405
黄山区管理部     0559-8538246
徽州区管理部     0559-3583242
歙  县管理部     0559-6519373
休宁县管理部     0559-7519433
黟  县管理部     0559-5526618
祁门县管理部     0559-4512387
热  线 电 话     0559-12329 
官  网 网 址     https://gjjzx.huangs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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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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